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文件
防安字〔2011〕38号


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

关于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评选的通知

各区县（地区）防火安全委员会，中央在京单位主管部门、市属各委、办、局（总公司）防火安全委员会：
2011年，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各区县（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系统、各单位认真贯彻《消防法》、《北京市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不断深化落实消防工作责任，着眼创建“世界城市”和“平安北京”建设目标，大力开展消防安全建设，深入推进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工程和“消防平安行动”，为创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消防安全环境做出了应有贡献。为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决定组织开展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评选。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实施
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评选包括先进区县（地区）、先进集体、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四项。其中，先进区县（地区）和先进集体依据2011年度区县（地区）和市属相关行业系统主管部门构筑“防火墙”工程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考核验收情况进行评选（另行发文明确）。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由市、区县（地区）两级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评选申报，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审核确定。
二、评选范围
先进区县（地区）评选范围为16个区县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安门、北京西站、燕山、清河5个地区。先进集体评选范围为市防火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中具有行业系统主管职能的相关委、办、局。先进单位评选范围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专职消防队以及其他基层消防组织。先进个人的评选范围为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安全管理岗位工作人员以及专职消防队员。全市共评选先进单位300个、先进个人600名。
三、表彰奖励
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将在全市范围通报表彰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对评选出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其所属单位应按照市级先进标准参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四、材料报送
2011年12月22日前，各单位按如下要求报送材料至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在京单位主管部门和市属相关委、办、局、总公司（参加先进集体评选的行业系统主管部门不再参加先进单位评选）报送2011年度消防工作总结；市公安消防总队公交消防处、司令部专职指导处，防火部重点一处、重点二处，各区县（地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报送《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明细单》（A4纸打印，盖章纸质材料一份，电子版一份）、《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单位登记表》（A4纸打印，盖章纸质材料两份）、《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个人登记表》（A4纸打印，盖章纸质材料两份）。

特此通知。

附件：1.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2.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3.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明细单
4.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单位登记表
5.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个人登记表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联系人：周岐；联系电话：82215505）
附件1：

先进单位评选条件
一、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北京市消防条例》、《北京市消防安全责任监督管理办法》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消防法规，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履行消防安全职责，保障消防安全。
二、认真实施和组织落实下列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一）制定年度消防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二）组织制定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并检查督促其落实；

（三）制定消防安全工作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

（四）组织实施防火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工作；

（五）组织实施对本单位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有效，确保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

（六）在员工中组织开展消防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至少每半年组织进行一次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实施和演练，并结合实际不断完善预案；

（七）组织管理专职消防队或志愿（义务）消防队。
三、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每年对员工进行一次消防安全培训，宣传教育和培训内容包括消防法规、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等。
四、单位的志愿（义务）消防队组织健全、分工明确，认真执行消防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灭火疏散宣传，扑救初起火灾出动迅速、措施得当。
五、单位的消防控制室设备完好、组织制度健全，有完整详实的值班记录和交接班记录，操作人员经过消防安全专门培训并持证上岗，能够准确、熟练操作设备。
六、社区管理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各项消防法规，制定完善消防安全制度，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开展经常性消防宣传教育，组织防火检查，消除火灾隐患，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障公共消防设施、器材以及消防安全标志完好有效。
七、专职消防队管理严格，规章制度完善，无违纪现象和各种事故；在执勤备战普查中，车辆、器材完好，备防人员充足，备防率达到要求；全年教育训练完成各项指标，扑救火灾出动快、到场快、扑灭快，服从指挥，统一行动，出色地完成灭火任务；消防车辆未发生各类事故。

八、推进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工程特别是“四个能力”建设成效显著。

九、本单位年内发现的火灾隐患全部整改完毕。

十、本单位年内未发生火灾事故。
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一、热爱消防工作，熟练掌握消防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认真落实岗位消防安全责任。
二、在加强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整改消除火灾隐患工作中表现突出。
三、刻苦钻研消防业务，在改善消防安全管理、改进消防设施器材性能方面有发明创造或提出合理建议。
四、熟练掌握运用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内容，是本单位、本部门、本岗位消防安全“明白人”。
五、专职消防队员掌握过硬灭火本领，精心维护消防器材，在扑救火灾中机智勇敢，为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做出重要贡献。
附件2：

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区县（地区）
	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

	东城区
	15
	35

	西城区
	21
	50

	朝阳区
	40
	96

	海淀区
	31
	74

	丰台区
	22
	53

	石景山区
	7
	16

	大兴区
	11
	26

	通州区
	8
	19

	顺义区
	8
	20

	昌平区
	10
	24

	房山区
	9
	20

	门头沟区
	3
	7

	怀柔区
	4
	10

	平谷区
	4
	10

	密云县
	5
	12

	延庆县
	4
	10

	开发区
	2
	5

	清河地区
	1
	2

	燕山地区
	2
	5

	西站地区
	1
	2

	天安门地区
	1
	2

	市公安消防总队公交消防处监管区域
	1
	2

	市公安消防总队防火部重点一处监管区域
	10
	20

	市公安消防总队防火部重点二处监管区域
	10
	20

	市公安消防总队司令部专职指导处指导范围
	10
	20


附件3：

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明细单
上报单位：（盖章有效）

填报人：（必填）                  联系电话：
先进单位总数：     （家）

单位名称：（每行两个，仿宋5号字）

××××××××××××               ××××××××××××

××××××××××××               ××××××××××××

××××××××××××               ××××××××××××

××××××××××××               ××××××××××××

××××××××××××               ××××××××××××

××××××××××××               ××××××××××××

先进个人总数：     （名）

单位名称及姓名：（每行两个，仿宋5号字）

××××××××××××，×××      ××××××××××××，×××

××××××××××××，×××      ××××××××××××，×××

××××××××××××，×××      ××××××××××××，×××

××××××××××××，×××      ××××××××××××，×××

××××××××××××，×××      ××××××××××××，×××

××××××××××××，×××      ××××××××××××，×××
注：为便于统计，防止出现遗漏，请各单位统一按此格式用A4纸填写，勿采用表格形式。盖章用区县（地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印章，市公安消防总队司令部专职指导处，防火部重点一处、二处、建审处领导签字同意方可上报。

附件4：
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单位登记表
	单位名称
	

	地    址
	

	法人姓名
	
	行政职务
	

	事

迹
	

	审

批

意

见
	属地防火安全委员会意见
	同意

2011年12月（盖章）

	
	市防火安全委员会意见
	同意

2011年12月（盖章）


（此表一式两份，盖章有效，一份属地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或主管部门留存，一份先进单位留存）
附件5：

2011年度消防工作先进个人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  务
	

	工作单位
	

	事

迹
	

	审

批

意

见
	本单位意见
	同意

2011年12月（盖章）

	
	属地防火安全委员会意见
	同意
2011年12月（盖章）

	
	市防火安全委员会意见
	同意
2011年12月（盖章）


（此表一式两份，盖章有效，一份属地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留存，一份先进个人单位留存）
主题词：消防　先进评选（2011年度）　通知
抄送：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委政法委、公安部消防局。
市防火安全委员会成员、各公安分县局、专业公安局（处）。

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                  　 2011年12月7日印发

校对：周岐                                               　　　  共印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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